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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保全服務及行動理賠服務，分別預計於 112 年第 4 季及 113 年第 1 季上線，並持續加強推

廣電子保單服務，以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及永續經營發展。 

22..  開開辦辦國國際際 ee小小包包（（eePPaacckkeett））業業務務，，提提供供民民眾眾寄寄送送小小型型輕輕件件物物品品之之新新

選選擇擇，，惟惟尚尚未未與與商商貿貿往往來來頻頻繁繁之之美美國國達達成成合合作作協協議議，，允允宜宜賡賡續續積積極極研研商商，，俾俾擴擴大大服服

務務範範圍圍，，並並促促進進我我國國跨跨境境電電子子商商務務發發展展。。  

為配合跨境電子商務發展趨勢，提供民眾郵寄 2 公斤以下輕小型物品更多元之選擇，中華

郵政公司自 106年 4月起開辦國際 e小包（ePacket）業務，其資費較國際航空掛號函件及國際

快捷低廉，且民眾可透過該公司網站查詢頁面，輸入郵件號碼後，全程追蹤郵件遞送狀態。截至

112年 2月底止，該公司已陸續與 21個國家（地區）簽訂合作協議，並已出口國際 e小包 32萬

2,576 件，進口 39 萬 7,868 件。經以 109 至 111 年度中華郵政公司出口及進口航空平常函件收

送國家（地區）分析，美國分別位居第 2 名及

第 10名；又按財政部關務署統計之出口貿易資

料，自 108 至 111 年度美國均位居我國出口總

值排名第 2 名，且金額及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

（表 2），顯示我國與美國貿易往來頻繁，惟該

公司尚未與美國達成國際 e 小包合作協議，仍

由美方審議中，經函請中華郵政公司持續與美方研商，以擴大服務範圍。據復：業於出席 2023

年國家郵政論壇（2023 National Postal Forum）期間召開會議討論，美方表示將於確認進度

及簽署時程表後回覆，或另研議由雙方郵政單位直接簽署協議。 

33..  為為提提升升資資產產價價值值及及營營運運效效益益，，已已辦辦理理節節餘餘空空間間活活化化作作業業，，惟惟部部分分

資資產產長長年年未未出出租租利利用用，，或或因因土土地地使使用用分分區區限限制制不不易易活活化化，，允允宜宜積積極極研研謀謀善善策策。。  

中華郵政公司為提升資產價值及營運效益，於不違背事業目的、原定用途或營利事業項目

前提下，由各等郵局及郵件處理中心檢討所轄房地之實際使用情形，將節餘場地妥適運用或提

供他人使用以獲取收益，並訂定各等郵局及臺北郵件處理中心房地資產營運獎勵要點，以增裕

營收，達成年度活化目標。依該公司自有房地資產活化執行進度報告顯示，111年度資產營運租

金收入 3 億 4,529 萬餘元，較預算目標 2 億 8,450 萬元，增加 21.37％，並較 110 年度之 2 億

9,811萬餘元成長 15.83％，顯示資產活化已具成效。惟據該公司統計，截至 111年底止，節餘

場地計 279處，面積 83,008.82平方公尺，其中尚未活化利用者計 77處，除房屋老舊或現況未

表表 22  我我國國對對美美國國出出口口貿貿易易總總值值  

單位：美金百萬元、％ 

年度 排名 金額 
占我國出口 
總值比率 

合合計計  223377,,553333    

108 

2 

46,247 14.05 

109 50,550 14.65 

110 65,686 14.72 

111 75,050 15.65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政部關務署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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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可使用狀態者計 10處，其餘 67處僅 2

處曾出租使用，另 65 處因受土地分區使

用限制（屬郵政或機關用地者計 25處），

致出租對象受限，或因建物格局影響業者

承擔意願，皆未曾出租利用（表 3）。查該

公司為改善、紓緩營業場所擁擠情形，減

少租用局屋及提升服務品質，已推動 4年

1期之專案計畫購建郵政局所，又據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郵政用地及機關用地依都市計畫法申請多目標

使用，可作為一般辦公處所及商場等，為有效活化閒置資產，增進資產運用效益，經函請中華郵

政公司積極研謀因應措施。據復：請各等郵局及臺北郵件處理中心重新檢視評估出租之可行性，

若因建築物限制致難以出租者，將於符合成本效益前提下，整修後辦理出租，或配合專案計畫規

劃使用空間，另就不具活化效益者，研議其他有效利用方案，並評估屬郵政或機關用地之節餘空

間，依規定申請多目標使用，以增進資產運用效益，增裕營收。  

44..  辦辦理理原原嘉嘉義義郵郵局局徵徵租租作作業業，，以以提提升升資資產產價價值值及及營營運運效效益益，，惟惟未未調調查查

租租賃賃實實例例、、政政府府標標租租租租金金等等作作為為訂訂定定租租金金底底價價之之參參考考，，不不利利確確保保資資產產出出租租應應有有收收

益益，，允允宜宜研研謀謀改改善善。。  

中華郵政公司為維護原嘉義郵局外貌，辦理「歷史建物原嘉義郵局建築外觀修復暨周邊景

觀工程」，並於施工期間，另案辦理「郵政公司嘉義郵局所轄嘉義市文化路 134號（前棟）建物

公開徵租」案，以提升資產價值及營運效益，110年 7月 12日以底價（月租金 34萬元）決標，

每坪月租金 458元，租賃期間計 15年。惟依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資料列載，鄰近

店鋪月租金介於每坪 2,660 元至 5,780 元間，為原嘉義郵局租金之 5.8 倍至 12.6 倍，差異甚

鉅，原嘉義郵局租金明顯低於市場行情。經查其徵租作業辦理情形，核有：（1）訂定月租金底價

過程，未依「中華郵政公司房地產運用作業要點」規定，調查租賃實例、政府標租租金及房地漲

跌趨勢等情，僅參考委託估價師事務所之估價報告，不利確保資產出租應有收益；（2）原徵租案

終止租賃契約已逾 6個月，未完成作為展示空間所需相關史料之清查與徵（彙）集作業，及辦理

空間設計、取得嘉義市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許可與修繕工作，不利資產有效運用及郵

政文化之傳承等情事，經函請中華郵政公司檢討改善。據復：（1）將修訂房地產運用作業要點，

以因應出租標的特性及符合實際情形，並加強底價編製作業等內部控制，以強化資產營運管理；

表表 33  節節餘餘空空間間活活化化概概況況  
單位：處 

類別 數量 

合合計計  227799  

1.已活化利用 202 

2.尚未活化利用 77 

2-1 未曾活化利用（土地分區使用限制為機
關用地或郵政用地等，或因無獨立出入
口及停車場，致影響使用意願） 

65 

2-2 房屋老舊或現況未達可使用狀態 10 

2-3 曾出租運用，現待活化利用中 2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郵政公司提供截至 111 年底資料。 


